
 

   中國聯塑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
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） 

（股份代號：2128） 

（「本公司」） 

 

股東通訊政策（「本政策」） 

 

1. 目的  

 

本政策所載條文旨在列載現行保障本公司股東，包括個人及機構股東（統稱「股

東」），及在適當情況下包括一般投資人士，包括本公司的準投資者，以及財務分析

員（統稱「投資人士」），從本公司適時取得全面、相同及容易理解的本公司資料

（包括其財務表現、戰略目標及計劃、重大發展、管治及風險概況）、傳達影響本

公司的各種事項的意見的渠道和機制，列載本公司徵求及了解股東及其他持份者

意見所採取的行動，從而容許股東與本公司積極互動及知情地行使其作為股東的

權利。 

 

2. 總體政策 

 

2.1 董事會將持續與股東及投資人士保持對話，並會每年檢討本政策，以確保其有效

維嬐採取的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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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傳訊途徑 

 

股東大會 

 

3.1 董事會致力於與股東保持持續溝通，特別是透過本公司週年股東大會或任何其他

股東大會與股東直接溝通。 

 

3.2 董事會主席及各董事會委員會的主席（或其委任的代表）均會出席週年股東大會

及其他股東大會以回答股東提問。 



 

發布通知詳情請參閱如下（如適用）： 

 

登記股東 透過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（CCASS）

中介人登記的非登記股東 

• 通知信函 • 通知信函 

• 回條 • 回條 

 

3.8 本公司鼓勵股東選擇環保方式，以電郵收取公司通訊的發布通知及在香港聯交所

及/或本公司的網站閱覽，以代替收取印刷本。本公司股東應向股份過戶登記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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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股東私隱 

 

4.1 本公司明白保障個人資料對於維護股東信任的重要性。本公司致力於遵照適用的

資料保護法例，以保障股東私隱的安全。除法例另有規定者外，本公司不會在未

經股東同意下擅自披露其資料。 

 

5. 與投資人士的溝通 

 

5.1 除透過本公司網站及香港聯交所提供的公開資料外，本公司亦不時安排新聞發布

會、巡迴推介會及與投資者的會議，以促進本公司與投資人士的溝通。 

 

5.2 如董事及本公司僱員與投資者、傳媒或其他外界相關人士聯絡接觸或溝通對話，

均須遵守載於本公司的《内幕消息政策》的披露責任及規定。 

 

本文件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不一致，概以英文版本為準。 

 

 

 

更新於 2026 年 6 月 11 日 


